
概 述

物资，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指的是用于生产消费的工业制品，即经

过劳动加工的生产资料。各种工业品生产资料由产品转化为生产要素的社会转

换过程，称之为物资流通。它和生活资料流通同属商品流通范畴，但又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生活资料经过流通过程后，最终将进入个人消费领域；生产资料

流通则是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作为生产的物质要素进行消

费，属于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生产力不断提

高，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和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中，物资

流通直接影响着资源的优化配置、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越

来越成为协调社会生产，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

北京历史悠久，物资流通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 多年（以下凡公元纪

年均略去“公元”二字）就已经出现手工业制品的生产资料商品交换。这座具

有三千余年建城历史的世界名城，其名称、行政隶属关系和区域范围曾经多次

更易和变迁。春秋战国时称蓟城，为燕国国都。至战国中期，这里的生产力得

到较快发展，以冶铁、冶铸青铜和制陶、制盐为主的手工业达到了相当水平，

铁制工具被普遍使用，商品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蓟城城内，划出了固定的商

业区，设置了专门管理市场的官员，分管税收、物价和市场秩序等事宜。市场

交易中已经出现了少量的铁器、铜器等生产资料。此后，这种与手工劳动和简

单再生产相联系的小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物资流通逐步发展，一直延续了两千多

世纪中叶，随着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瓦解，才年，直至 开始出现近代机器

工业和近代工业品的生产资料流通。从战国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地区

的物资流通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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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汉至隋唐，北京地区物资流通的发展态势跌宕起伏，经历了一个

大起大落的时期

燕王喜三十三年（前 年），燕被秦所灭。次年，秦统一六国，建立起

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当时的蓟城虽然由诸侯国都变成一个地方性城市，但它

在中国北方的地位却日渐重要。这里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端，位于中原地区与

北部游牧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交结点，既是它们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

心，又是中原汉族同北部、东北部少数民族经常发生矛盾冲突、相互争夺的军

事要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唐代末年。在长达 余年的历史变迁中，这

一地区物资流通的发展大体上随着上述基本特点跌宕起伏。秦汉时期，中原王

朝比较强盛，受北方少数民族骚扰较少，社会比较稳定，封建经济日趋繁荣，

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较快，当时的蓟城被称为“勃、碣之间一都会” ，已经成

为辐射这一地区的物资集散地。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出现了长

期的社会动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由于战乱迭起，商旅不通，“冀州以北，

商业几乎陷于停顿，物资流通进钱皆不行，交易皆以绢布”， 入低潮。隋统

一全国以后，今北京地区在当时的幽州行政区划内。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经济

的繁荣时期，幽州地区的经济此时也走出了低谷，物资流通再度繁荣起来。唐

代后期，藩镇割剧，群雄并起，进而演变成五代十国大分裂的局面。幽州地区

又陷于战乱之中，经济衰退，市场萧条，商业凋蔽，物资流通再次陷入低潮。

物资流通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一般是通过市场进行的，但又往往受到封

建王朝的控制。在这一历史阶段，最为典型的是西汉时期对盐铁生产和流通实

行的官营政策。元狩四年（前 年），汉武帝下诏将私人盐铁业全部收归国

有，盐铁的生产、 今北京地区当运输、销售，全部由官府经营，实行专卖。

时的冶铁业比较发达，渔阳和涿郡曾先后设置铁官，管理铁的生产和经营。元

鼎四年（前 年），武帝又下令禁止郡国铸钱，把铸币权收归中央，同时对

铜实行国家垄断。盐铁官营及其它一系列经济干涉政策的实行，给汉朝，特别

是西汉王朝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有效地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实力，但是

也抑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进程，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

响。

《史记 货殖列传

《通典 食货九 钱币下

《资治通鉴》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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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辽金（两宋）时期，北京开始从一个地方性城市向全国封建统治中

心过渡，同时进一步成为南北经济交流和物资流通的重要枢纽

辽金两代，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向南扩张而建立的统治北半个中国的政权。

辽升幽州为陪都，称南京，又名燕京。金灭辽后迁都燕京，易名中都。随着城

市地位的变化，这里日益成为南北经济交流的中心，物资流通出现一些新的特

点。辽代的南京，是辽五京中最大的城市，也是辽统治区域中最大的商品市

场。尤其是辽与北宋订立“澶渊之盟”后，它南面通过辽宋之间的榷场（即官

方在边境所设的互市市场）进行物资交流；北面则与高丽、西夏乃至西域地区

保持贸易联系。由于有南北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入燕京地区，这里转口贸易相当

活跃。辽道宗咸雍十年、宋神宗熙宁七年（ 年），仅河北路在沿边榷场出

售的铜即达五十七万九千九百余斤，锡九千八百九十余斤。 金朝定鼎中都以

后，这里作为金王朝的大后方和黄河以北原北宋地区之间的枢纽地带，地处南

北交通要冲，又很快成为塞北与中原地区物资流通集散地。金王朝对中都的商

贸物资流通实行鼓励政策，采取了减轻商税，禁止官府扰商等措施。同时修通

了中都到通州的漕渠，并在卢沟河上建成了“广利”大桥，即著名的卢沟桥，

便利了商旅交通。中都城北有专 交门设置的市场，“陆海百货，萃于其中”，

易十分活跃。在这里进行贸易的，除汉人外，尚有女真、蒙古、契丹、回鹘和

朝鲜等少数民族商人。金朝为了管理京畿地区经济，设立了直属尚书省的中都

都转运司，与地方行政、司法机构并立，为中都权力机关之一。其最高官员中

都转运使秩级正三品，相当于尚书省各部尚书、大兴府尹，并设立了直属尚书

省的“掌平物价、察案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直”的市令司和“掌从实办

课以佐国用”，“掌签署文簿，巡察匿税”的商税务司。同时还将包括锡、铁在

内的十种物品列为榷货，即官卖品，加强了对物资流通的控制，保证其利润大

部分为国家所得。金世宗大定年 年间（ 年）中 余都商税为

贯，到金 年）增至 中都经济管理机构的设置贯。章宗承安元年（

和商税的增加，反映了当时商业和物资流通的发展状况。

（三）元明清三代，北京作为全国的统治中心，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城市

封建经济和物资流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北京成为中国封建统一国家的京都始于元代，止于清王朝覆灭，历时六百

卷《北 第三京通史》 。

《大金国志》。

《金史 官志》卷 五十 七 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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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在此期间，历代统治者不断大兴土木，修筑城垣、宫殿、陵寝、园林，

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各种建筑材料不断流向北京。元建大都时，修建宫

殿城垣的木材，除从大都郊区山中采伐和取自拆除汴京的建筑外，还从东北、

甚至高丽进行采办。明王朝最初建都于应天（今南京），永乐十九年（

年）正式迁都北京。然而早在永乐四年（ 年），成祖就下诏为营建北京宫

殿筹工备料，派遣大臣分赴各地采办木材、砖瓦、巨石。历史上称之为“采木

之役”的皇木采办也自此开始。截至明末，大规模的采办共进行了 次。采

伐对象主要是南方高大笔直的楠木和杉木。清代，这种皇木采办也非常频繁，

但南方木材资源已日渐枯竭，便逐渐转向开发北方的森林资源。清康熙三十八

年（ 年），朝廷批准山西巡抚的上疏，允许商民前往杀虎口外大青山等处

进行采伐。此后，内蒙古地区的采木业便逐步发展起来，并成为北京木材的主

要来源。

北京成为封建王朝的都城以后，城市居民不断增加，消费需求日益增长；

皇室、贵族、政府官僚和军队的大量聚集，又形成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不断

增长的消费需求刺激了城市封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官府手工业和畸形

发展的商业。元代大都城内官府手工业匠人达到 余万；明代北京地区的官

府手工业分为营造、织造、窑冶、军火、器用五大类，产品从军火器具到服饰

冠帽、器物玩好，无所不包，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元代以前，

北京已经是中国北方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元大都建成以后，商品流通更加

活跃，不仅国内商贾云集，而且还有大批的外国商人前来经商，堪称世界性的

余锭，高于除商业城市。元代中期，大都宣课提举司年商税收入 江浙

行省以外各省的商税总和，可见当时大都城内的商品流通量已经相当可观。明

初，北京的商业在战乱之余曾一度萧条，但在统治当局采取增加市场，减轻税

收等一系列措施后，又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 年。明永乐年间（　 年）

即出现“百货倍往时 年”的局面。明弘治（ 年）时，北京已是

“生齿日繁，物货 明万历十年（益满，坊市人迹 年 ），北，殆无所容”。

户。当时的北京吸引“京全城编审入行的铺户已达到 远方异域之人，不

避关阻而 名贵特产纷纷鳞次辐辏”，于是“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

汇集来京。这一时期北京的商业虽然相当繁荣，市场的商品种类十分丰富，但

主要是满足普通居民生活的日用必需品和满足宫廷、贵族、官僚消费的奢侈

品，生产资料为数较少。明朝政府纳入征税则例的商品共八大类，除有一类为

翁家藏集》四十五《太子少保左都御① 吴 宽 史阌公七十年寿诗序》。

②张瀚《松窗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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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铁、麻、棉花、沥青、白矾、黑铅等手工业生产原料外，其余七大类均为

生活资料。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封建经济进入它的晚期阶段，官府手工业本身的封

闭系统开始松动。此前，官府手工业的物料一般都是征收实物为主。明嘉靖十

年（ 年），由于北京市场已经“百货充溢，宝藏丰盈”， 政府开始把各省

物料改征银两 年输京。明万历（ 年）初年以后，普遍推行“一条

鞭”法，将实物税改为货币税，赋税全部折成银两缴纳。此后，官府手工业的

原料绝大多数是通过“召买”，即召商买办而来。政府和宫廷的消费开始走向

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容量的增加，为私营手工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同时也促进了生产资料商品流通的发展。到了明代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

高，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的发展，北京的官府手工业便开始走上衰落的道路。

到了清代，其规模更远远小于元明两朝。此时，在北京的城市经济中开始出现

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这种萌芽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直至鸦片战争前

夕，封建经济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社会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状态。

（四）晚清、民国时期，北京产生了机器工业和近代工业品生产资料商品

交换，物资流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步瓦解，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北京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与全国各大城市、尤其是沿海

城市相比，虽然处于落 世纪后状态，但从 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间，还是出

现了包括采煤、水电、砖瓦、玻璃、火柴、面粉、卷烟、呢绒等行业在内的近

代机器工业。其中有外国资本经营的，有清政府官办的，也有少量商办的民族

资本企业。这些企业的设备全都来自国外，许多重要原料也要依靠国外进口。

当时的北京虽然不是开放的商埠，但外商却能在这里开设洋行，直接贩运大量

洋货。国人开设的专销洋货的洋货庄、洋货店和附销洋货的店铺也迅速发展至

数 年）后，洋货大量涌进，洋油、洋碱、洋铁百家。清光绪二十六年（

逐渐充斥垄断市场。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清宣统三年（ 千多年封建王朝

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次年 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元为民国元年。

成立，次年改 年，又将北平特别市改为北平市。此北京为北平特别市。

时的北平虽然不是民国的首都，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也有所下降，但仍然形成了

一定的近代生产力，在物资流通中近代工业品的品种、数量也逐渐增多。至

①张瀚《松窗梦语》。

第 5 页



年抗日战争前夕，北平市共有工厂 家，从业人员 万人左右。在商

业中，与经营生产资料有关的主要有竹木业（ 家，资金 元）；砖瓦

家，灰业（ 资金 元，另有一家经营水泥的支店，无资金）；砂石业

家，资金 元 家）；玻璃 ，资金业（ 元）；漆业（ 家，资金

元）；柴炭煤业（ 家， 元）；煤油业（外商煤油公司资金 家、

国人煤油庄 家）；五金业（其中大五金经营铁板、钢条、铅丝等商品）；电

料业（ 元）；碱业（ 家，家，资金 资金 元）；硝磺业（由河

北省硝磺局北平分局经销，凡商家购销均需持官方执照）和化学品业（ 家，

资金 元）。另外，还有两家由美商开设的销售汽车的洋行。 年，北平

市主要物资消费量为，工业 万吨，煤油用煤和民用煤约 万箱，铁

吨，锡 吨，水泥吨，钢 吨，铅 吨。然而在整个民国时期，北

洋军阀的连年混战、日本侵略者的长期侵占、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的全面内战，

都严重地影响了物资流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日本侵占期间，对北平地区的

物资资源进行了殖民式的掠夺，生产和流通均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北平地区

沦陷后，日本军国主义强行接管了所有中国的公私经营的铁、煤、电力、纺织

等轻重工业，用武力占领华北各地矿山，将大量的产品运往日本和伪满洲国；

强制推行所谓的“献金”、“献木”运动，在居民中强行收缴金属制品，大肆砍

伐木材，疯狂地搜括各种战略物资。同时，又实行了严格的贸易统制。统制的

范围包括军器、弹药、汽车、汽车零件、汽油、水泥、木材、钢材、测量仪

器、筑路机械、煤、煤油、金属品、皮革制品等等，凡是比较重要的物资无不

在其统制之列。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北平市的经济

发展又一次受到严重摧残。国民政府为了弥补浩大的军费开支，滥发钞票，造

成恶性的通货膨胀，迫使许多工厂商店纷纷倒闭。解放前夕，北平市的经济已

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市场一片萧条。这一时期商家经

营重要生产资料也受到种种限制，正常的物资流通受到严重影响。在北平市即

月，北平市政府还奉华北军事当局的命令，借将解放的 年 口防止制造

武器的金属材料流入解放区，饬令社会局将北平市五金行的有关此项材料进行

登记，并饬令商家每月月终将销售五金材料的名称、数量及购主姓名列表报

备，每月输入量也要报备。

纵观北京地区解放前三千年的历史变迁，物资流通虽然随着生产力的提

高、城市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但发展缓慢。这一历史时期，商品经济本来

就不够发达，而生产资料在整个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比重，又明显小于消

第 6 页



费资料。 年，北平市城近郊区生产资料的销售量也仅占商品销售总量的

一定的商品流通结构，反映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只有当社会化大生

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资料才逐渐成为商品流通中的主体，物资流通才能

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重要经济领域。

年 月 月，北平市和平解放。同年 日，北平市改名为北京市，

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此后，北京市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城市改

造，物资流通进入新的繁荣发展时期，管理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

始 世纪于 年代初期。当时国家对重要生产资料开始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

管理，北京市的物资流通也逐步由市场自由购销为主转向计划分配为主。为了

组织管理好物资流通，北京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北京市政府）设立了专门的

物资供应与管理机构，组建了一批隶属于物资部门的专业公司，形成了与生活

资料流通相分离、按计划组织物资分配与供应的渠道，建立了一个独立于商业

之外的物资行业。这种物资管理体制的形成，是同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分不开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市从经济恢复到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

设，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在

年，北京市的工业产值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急速上升。 在全市社会总产值

年上升 年则为构成中占 为 年又上升到

。解放初期，北京 年仅占工业总产值市的重工业比重小于轻工业，

年，重的 年。到 了 工业的比重超过了轻工业，达到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又增至 的快速发展，既增加了工业品生产资料

的品种与数量，又进一步刺激了生产资料的消费。加上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北

京市各 年，生产与基本建设消费的种生产资料的社会消费量增长很快。

万立方主要物资为钢材 万吨，生铁 米，水泥 万万吨，木材 吨，煤

万吨；炭 万吨，木材 万立方米，水泥年增至钢材 万吨，生铁

年则达到钢材 万吨，生铁 万吨，木材万吨，煤炭 万吨；

万吨 这一时期物资流通的特，煤炭万立方米，水泥 点是需求万吨。

的增长大于可供资源的增长，主要物资一直处于比较紧缺的状态。国家为了解

决物资流通中的供需矛盾，合理使用有限的物资资源，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顺

①据《北京通史》第九卷。

②据北京市统计局编印 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的《北京四十年》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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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实施，借鉴前苏联的作法，对物资流通实行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这种管

理体制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其间虽然进行过多次调整，但大都属于上下

左右之间管理物资的品种、范围、权限的上收与下放、分散与集中的改变，基

本框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在计划管理的集中程度上，总体上呈不断强化的趋

势。

（一）统一调度重要物资，保证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北平解放之初，社会经济状况一片混乱，生产、生活物资相当匮乏。在接

管城市的过程中，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北平市军管会）成立了专

门的物资接管委员会，共接管原国民政府所属和官僚资本产业 个单位，所

接收的比较重要的 辆（其中堪用者物资仅有汽车 辆 万余吨，），煤

桶，发电机油类（不含食用油） 余部，电动机 余部，各种机器

万条，水泥台，麻、布、 余吨，钢铁草袋 万吨和少量的铜、

铝、锡、铅以及一些电线、铜线、木材和其它建筑材料。为了保障城市必需品

年 月，的供应，迅速恢复生产，稳定社会， 新建立的人民政府组建了第

个帝国主义资本和一个市级国营商业单位 北平市贸易公司，并接管了

官僚资本经营的大型商业单位。随后又陆续成立了粮食、花纱布、百货、煤

炭、皮毛、蛋品、油脂、石油、工业器材、医药等一批分公司，初步形成了全

市统一的国营商业系统。同年 月，北平市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北

平市财委）成立，加强了对重要物资的管理。通过对煤炭、粮食、纱布等重要

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统一调度，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恢复。当时生产

资料与生活资料流通渠道没有明确界限，统一由商业部门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即开始恢复因长期战

争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计划用 年左右时间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

转，为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 年 月，中设打下基础。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以下简称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

定》。根据《决定》精神，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从这一

年开始，对煤炭、钢材、木材、水泥、纯碱、杂铜、机床、麻袋共 种关系国

计民生的物资，实行在各大区之间进行计划调拨的制度。后来随着经济工作的

进展，实行大区 年为年为 种，间计划调拨的物资逐渐增加。

种。当时北京市的物资调拨工作由北京市财委负责。随着国家计划调拨物资的

月，北京市财政局成立物资供应科，负责全市国营企业物资供年增加，

应工作。同年 月，北京市财委成立 月改为物资分配了物资分配科（次年

处），主要职责是编制物资分配计划，通过北京市信托公司组织订货。当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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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中央统一调拨的物资外，大部分生产资料仍然是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由商业

部门组织经营。

（二）适应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建立以计划分配为主的物资管

理体制

年，新中国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

“一五”计划，下文中历次五年计划，均用类似简称），同时着手建立与之相配

套的以计划分配为主的物资管理体制。当时根据各种物资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

程度和产需特点，分为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简称统配物资、又称一类物资），

政务院各主管部统一分配物资（简称部管物资、又称二类物资）和地方管理物

资（又称三类物资），采取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分配。北京

市的具体作法是，凡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在京直属企事业单位、市属地方国营

企业和承担国家计划产品生产任务的公私合营企业均列为直接计划的申请单

位，所需统配、部管物资按单位的行政隶属关系申请分配，并享受国家调拨价

格；其它企业事业单位实行间接计划，其所需的统配、部管物资，由主管物资

分配部门划拨给商业部门一定的市场供给资源总量，通过商业部门的销售渠道

按市场价格供应。这种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分配和供应办法，既加强

了资源配置 年以后，随着对农的计划性，又保留了一定的市场灵活性。

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国务院进一步扩大了

计划 种和年的 种，分别增至管理的范围。统配、部管物资由

年的 种和 种，并且基本上实行了单一的直接计划分配供应的办法，逐

步减少以至取消了生产资料的商业门市供应，市场机制随之逐步退出了生产资

年以前，北京市料流通领域。 的物资平衡与分配，仍由北京市财委负责，

设有物资分 年 月，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以配处和地方建筑材料办公室。

下简称北京市计委）成立后，物资分配计划由北京市计委负责制定。同年

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人委）决定，将北京市财委物资分配

处、北京市财政局物资供应科和北京市建工局器材公司合并，组建北京市物资

月，供应局（以下简称北京市物资局）。同年 北京市物资局正式成立。它的

主要职能是负责北京市各区、县、局生产、 个非生产基建和中央国家机关

部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所 多个，需的物资供应。当年供应户头

供 万吨，木材 万立方米，水泥 万吨。应的主要物资有钢材

年，北京市计委第一次编制了北京市物资技术供应计划 年，北京市人。

委决定北京市计委物资分配处与北京市物资局的计划部门合署办公，北京市物

资局从此介入北京市物资计划平衡、分配和管理工作。此前，北京市物资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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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统配、部管物资以储备供应方式为主，三类物资以包销包供为主；此后则

逐步向平衡分配、组织订货、组织调剂、重点储备以及监督使用方向过渡。

年，北京市物资局组织供应的主要物资有钢材 万吨，木材 万立

方 万吨 生铁 万吨 纯碱 万吨。米，水泥

（三）贯彻执行“集中统一，全面管理”的物资工作方针，加强物资机构

建设

北京市和全国一样， 年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各项生产建设指标

越抬越高，严重地脱离实际，引起生产资料需求急剧膨胀，造成物资供应的全

万吨面紧张。 年，国家分配给北京市钢材 ，水泥 万吨，木材

万立方 万吨，分别与需求量相差米 和，煤炭

为了解决供需矛盾，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北京市委）于

年 月专门作出《关于调动物资潜力，保证生产跃进的决定》。随后又下

发了《关于清查库存材料、闲置设备及加强废品回收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市

工矿、建筑、交通运输、公用企业以及物资供应机构和基本建设单位，对现有

库存材料、闲置设备和长期不能配套的半成品立即进行一次全面清查，并且根

据全市一盘棋，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本着互相协作，互相支援的精神

进行合理调配。为此，北京市物资局成立了物资调剂办公室，专门负责组织全

市 年的物资调剂工作。“大跃进”中，由北京市物资局供应的主要物资，

万立为钢材 万吨，木材 方米， 万吨；水泥 年为钢材

万 万吨； 年为钢材万吨，木材 立方米，水泥 万吨，木材

万立方米，水泥 万吨。北京市社会实际消费量，则远远超过以上

数量。“大跃进”运动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不但造成国民经济比

例严重失调，而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摸清“大跃进”中造成的物

年，全国开展资、资金损失和积压状况，用活物资和资金， 了一次清仓

核资工作。北京市经过清仓上报北京市物资局收购的物资总值为地方单位

亿元，收购的主要亿元，中央单位 物 万资有钢材 万吨，有色金属

万立方米，吨，水泥 万吨，生铁 煤炭 万吨，万吨，木材 废钢

台，万吨，电动机 台，变压器 万套，麻袋 万条。这轴承

些物资部分得到调剂或加工改制使用，也有部分物资由于质量低劣，长期积

压，不得不作报废处理。

年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中

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月，中共同年 中央、国务院又大幅度地调低了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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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分配计划也进行了压缩。此后的几年，国家分配给北京市主要物资的数量和

全市实际供应物资 年，北京市物的数量均比“大跃进”期间有所减少。

万吨，木材资局供应的主要物资 万立方米，水泥 万为钢材

吨。三年后， 年，除少数品种外，仍未超过 年的供应量。但由于至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委制定的生产建设指标比较接近实际，同时强化了对

物资流通的管理，北京市物资局采取了一系列改进物资供应的措施，重视了物

资的节约、回收和综合利用，仍然较好地保证了北京市国民经济在调整期间的

健康发展。

从“大跃进”到国民经济调整，物资管理工作经历了多次变革，但依然存

在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为此，国家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经委）于

年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物资工作会议，提出应当研究建立在各级党委领

导下，由各级物资部门对生产资料的收购、供应、调度以及物资仓库实行统一

组织管理的体系。会后，中共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上报了《关于加

强物资管理工作和建立物资机构的请示 。同年 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报告

一报告，同意报告提出的加强物资管理工作的意见，批准成立国家经委物资管

理总 年局（ 月 年 月改为物资管改为国家物 理资 部管理总局， ）。

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新的形势与任

务的需要，对物资流通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措施。在统配、部管物资资源管理方

面，除“五小”（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企业的产品归

地方支配使 年，统配、部管物资已增用外，一般均实行“统筹统支”。至

种。在物资分配方面，将供应次序由过去的重种，比加到 年还多 、

轻 年初，国家经委物资管理总、农改为农、轻、重。在管理体制方面，

局拟订了《关于在物资工作中贯彻执行集中统一方针，实行全面管理的初步方

案》。《方案》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物资管理系统和业务经营网络，全面管理各

种生产资料，不但要管统配、部管物资，而且要将三类物资纳入目录和计划，

月，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方案，随后即以保证各类物资的配套供应。同年 在

北京市进行了贯彻《方案》的试点。当时北京市共有物资供销机构 多个，

多人。这些机构和供销人员 人员，有的按“条条”管理，有的归“块

块”领导，物资分配计划不统一，供应渠道混乱，调度不灵，积压与短缺并

万吨，占全市年消费量年 月，北京市钢材库存存。据调查， 的三

万吨，仅分之二左右，而北京市物资局能够调度的只有 占 。鉴于上

述情况，这次试点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建立各种专业物资供销企业，由物资

部门直接领导，统一负责北京市属企业和中央单位在京企业所需统配、部管和

三类物资的组织 年和供应。从 月起，北京市物资局先后组建了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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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设备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市机电公司）、北京市金属材料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市金属公司）、北京市建筑材料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市建材公司）、北京市

仓储管理公司（后改称北京市物资储运公司）、北京市化工轻工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市化轻公司）、北京市木材公司和北京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市生资公 年司）。 月，北京市物资供应局改为北京市物资管理局

（以下仍简称北京市物资局），行政上为北京市人委的直属机构，业务上受国家

物资管理总局直接领导，所属单位共有职工一万余人，管理和经营除燃料、成

套设备等以外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对主要物资仍然实行计划分配。在供应方式

上， 年，北京市物资局将原来以企业主管部门作为供应户头改为直接供

应到企业，即“计划到局，指标到厂”，供应户头增至 多个。同时组织了

定点供应。实行定点供应的统配、部管物资 个品种， 个需方企业与

个供方企业建立了定点供应关系。实行定点供应的三类物资 个品种，

个需方企业与 个供方企业建立了定点供应关系。 年，北京市物资

局从各公司抽调 人组成 个物资工作生产服务队，连同流动服务队员

人，深入到 个中央在京单位和市属企业登门服务，根据需要组织物资供

应。由于认真贯彻“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比较有效地改善了计

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资流通。

（四）整顿物资工作，强化物资计划管理

年是全国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北京市和全

国各地一样，国民经济经过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正在健

康发展。物资工作经过贯彻中央关于改进物资管理的指示精神，也得到进一步

加强。正当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物资部门就被当作“修正主义

路线的产物”受到错误批判，领导干部被迫“靠边站”，大批业务骨干被下放

名劳动或者调离。 机关干部年，北京市物资局 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人继续劳动，机关仅留 工作，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也被废弛。加之

年国务院将一批部、委所属工业企业和物资管理权限仓促下放给地方，

打乱了原有的流通渠道，更加剧了物资供应的矛盾。“文化大革命”对物资流

年 年和至 年两段时间，中通的干扰破坏是严重的。然而，在 共

中央、国务院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和整顿，在物资管理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积

月间，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召开了极措施。 年 全

国物资工作座谈会，重新肯定建国以来物资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强调要健全机

年 月，国家构，充实人员，加强管理。 计委物资局召开了全国物资工作

经验交流会，推广了物资战线抵制干扰破坏，坚持加强管理，服务生产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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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验。 月间，国家计委物资局又召开了全国物资工作会议，讨论

草拟了 加强物资管理的若干规定》。同年 月，国家物资总局重新成立，恢

复了由国家计委制定分配计划，国家物资总局统一管理物资的体制，强调对重

要物资要统一计划、统一订购、统一调拨、统一管理，规定各生产企业和各级

生产主管部门不得自行动用属于国家统一分配的生产资料产品，不得随意承接

来料加工和自筹材料安排生产。 种。年，统配、部管物资又增加至 上

述两次调整和整顿虽然都是在“文革”期间进行的，受到严重干扰，但对于克

服北京市物资流通的混乱局面仍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北京市物

资局及所属公司逐步调回下放的人员，恢复有关机构，重新建立必要的规章制

年度。 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革委会）批准北京市物

资局制定的《关于地方建筑材料管理规定》，并于 月建立了北京市地方建筑

材料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市地材公司）。 年以后，又陆续在北京市 个区

县建立了物资局和一批供应站。此时的物资工作，包括北京市物资局系统虽然

继续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但基本上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转。“文革”结束

后，经过拨乱反正，北京市物资系统的各项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恢复了“文

革”中被撤销的北京市生资公司，建立了物资协作机构，进行了“统一设库，

统一组织供应”的试点。针对“文革”以来各种物资缺口较大，供应比较紧张

的情况，大力组织资源，较好地保证了全市生产建设的需要。 年，北京

市物资局供应的主要物资为钢材 万吨，生铁 万吨，木材 万立方

亿元。与“文革米，机电产品 亿元，化工产 ”中的 年的品 主要物

万吨，增资供应 长 ；生铁增加 万吨，增量比较，钢材增加 长

；木材增加 万立方米，增长 ；机电产品增加 亿元，增长

亿元，增长 。与 年的主要物；化工产品增加 资供应量比较，

万吨，增钢材增加 长 ；生铁增加 万吨，增长 ；木材增加

万立方 ；机电产品增加米，增长 亿 ；化工产品增加元，增长

亿元，增长

“文革”期间及其以后的两年，北京市革委会对政府各部门管理物资的职

权分工进行了多次调整，形成了在全国各省市地方物资机构中独有的“四委五

局”，即北京市计委和北京市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经委）、北京建设委

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建委）、北京市商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商委）以

及北京市物资局和北京市煤炭总公司、北京市建筑材料供应总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市建材总公司）、北京市供销合作社、北京市机械设备成套局（以下简称

北京市成套局）多头分散管理物资的格局。但这种调整，只不过是物资管理权

限在政府各有关行政部门之间的转移，并不属于体制改革的范畴，北京市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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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流通体制，仍然是以计划分配为主。

从 年至 年，北京市的物资流通经历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

的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开始对重要物资实行计划调拨，

以后又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物资流通的内容、渠道、方式及

交易条件，基本上都是由中央和各级政府以物资分配计划及价格计划的形式确

定。越是重要的物资，集中管理的程度越高。这种与依靠市场调节截然不同的

计划管理体制，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在物资奇缺、百废待兴

的建国初期，正是由于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物资进行了统一调配，才有力地

保证了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在全国开始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以后，对各种物资的需求大幅增长，也正是由于对重要物资进行了综合平衡，

统一分配，进一步适应了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才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计划的顺利实施。实践证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物资流

通实行计划管理，有利于调节社会需求和国民经济的运行，是必要和可行的，

尤其是在保证重点生产建设任务的完成、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应对自然灾

害等突发事件方面，更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工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资料流通关系日益复杂，这种物资管理体

制的优势逐渐丧失，固有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主要是否定了生产资料的商品

属性，将物资管理和分配的权力集中于各级行政机构，过多包揽甚至取代了生

产、流通主体的购销关系，割断了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渠道单一，层次

过多，无法适应经济生活灵活多变的需要。因此，根据客观过程发展的要求，

对它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又成为历史的必然。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年 体会议（以下简

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揭开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序幕。北京市的物资流通也随之进入了改革发展阶段。作为国民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物资流通的改革离不开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国家的经济体制，先后提出了“计划

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不

断深化的改革目标模式。在这一系列的目标模式中，生产资料的商品属性得到

确认，市场机制越来越成为调节流通、配置资源的主要因素和基本形式。十多

年来，北京市的物资流通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步实现了从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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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一管理以计划分配为主，到放开经营以市场调节为主的重大转变。

（一）贯彻“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少数重要生产资料

开始进入市场

中共十一届 年三中全会后不久， 月，北京市物资局即提出了搞活物

资供应的初步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对部分计划分配物资实行凭票供应、按需核

实供应，对企业余缺物资开展储蓄业务，进行品种调剂串换，支持生产单位用

自销产品组织协作，减少控制外运物资的品种；对二类机电产品、硬质合金等

部分物资不再下达分配指标，实行敞开供应；对科研、修理、服务等行业需要

的部分化工和机电产品，委托商业网点代销或经销；开展机械设备和工具、脚

手架和模板等机电设备和建筑施工器材的租赁业务；组织展览会帮助推销企业

长线和积压物资以及与仪器仪表等产品的生产企业建立产销协作关系，代销或

经销其名牌产品等。在这些改革措施中，开始引进了市场调节机制。这一年，

全局系统销售收入共计 亿元，其中市场 。虽然比重不调节因素约占

大，但它标志着北京的物资流通已经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

年，北京市物资局又改进了计划管理办法，确定了以下原则：凡国家控

制的重要物资，按计划核定供应；凡可能组织资源的物资，按需要签订合同扩

大供应；凡资源充足的物资，敞开供应。这一年起，根据国家政策，对国家统

种机电产品中的 种， 种有色金属中的 种，配的 种化工、民用爆破

器材中的 种，共 种二类机电产种机电产品和原材料以及 品取消了计

划分配，实行按需敞开订货，自由购销，在北京市物资局供应的物资总量中，

年 月，北京市计进一步增加了市场调节的比重。 委和北京市物资局共同

作出规定，允许各专业公司计划外组织的资源，不列入全市分配计划，可自行

销售，为各专业公司进一步运用市场机制开展经营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条件。

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生产企业自销部分产品，是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月，国家经委、国家物资初期的一项重大措施。 年 总局等单位在北京、

个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提出了企业产品自天津、上海的 销的

原则和政策。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供销合同的前提下，燃料、原材料、

动力有节余时，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增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这些产品先由商业、

外贸、物资部门选购，其余部分可按国 月，国年家价格政策自行销售。

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规定企业有权销售超产的产品和自己组织原材料生产的产品，以及试制的新产

品。其中属于国家短缺的统配产品，首先由国家收购，也允许企业按一定比例

月，北京市计委等单位根据国家有自销一部分。 年 关政策，确定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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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允许生产企业自销的产品范围为：各生产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和供销合同的

前提下，按规定分成的产品，试制的新产品，以及物资部门收购的超计划生产

的产品。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自销物资日益增多，经营生产资料的网

点也逐渐增多。 年，北京市共有经营生产资料网点 多个。其中北京市

物资局所属单位 个，区县物资部门 个，其它系统 多个。但是重要

生产资料，除生产企业自销部分外，仍然只允许物资部门经营。北京市非物资

部门经营重要生产资料，始于 年 月。当时，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允许

北京市林工商公司作为物资部门的辅助渠道，可以从事计划外非统购木材的经

营业务，从而打破了物资部门独家经营重要生产资料的局面。

（二）围绕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一步搞活物资流通

年 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

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根据《决定》精神和国务

院以及有关部门制定的各项政策，北京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改革

物资管理的措施，物资流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逐步缩小计划管理范围，改进计划分配物资的管理办法

年 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

年的分配基数，三年明确从 年起国家计划分配物资只保持 不变，不

足部分由地方自筹或从市场解决。 年，国家计委进一步调减了计划分配

物资的品种、数量和范围。 种减为统配物资由 种。该年计划分配的数量

年相比，与 木材减少了 ，水泥减少了 年，按照国务院批

转的《关于深化物资体制改革的方案》的要求，国家计委、物资部再次对重要

物资的管理方式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将当时国家计划管理 种物资（其中的

种， 种）按部管 类分别进行管理。一统配 是实行指令性分配的物资，

种。二是实行国家合同订购 种。三是的物资，由原来的 种减少至 计

国家组织产需衔接的物 种增加 种。四是完全放开自由购销的到资，由

种。物资，计 经过几次调整，国家计划分配给北京市的物资数量已被大幅

年至度压缩。 年五年 ，木材缩减了间，钢材缩减了

北京市物资局为了满足全市生产建设的需要，除了积极进行自筹和培育发展生

产资料市场外，经北京市计委同意，对物资分配计划进行了改进，尽可能使计

年起，在编制年度物资分配计划分配的物资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从 划

时，开始实行突出重点的倾斜政策。首先保证农业生产的需要，重点安排了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型菜窖，蔬菜大棚，生猪生产及鱼、肉、蛋、奶等副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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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及 个贫困乡和 个少数民族乡、乡镇福利企业和科研、“星火计划”

（即向农村、乡镇重点推广和开发先进实用技术的计划）所需的物资。其次，

根据北京市年度工业生产计划，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重点安排人民

生活必需品和“双百”产品（即 种小商品和 种重点产品）生产的需

要。对北京市政府下达的 个大中型骨干企业承担的计划产品所需物资也实

行了重点安排。第三，对重点基本建设和重点更新改造项目，以及特殊政策要

求支持的城区福利企业、校办工厂、劳改企业、外贸企业、创汇产品和环境保

护等各方面的需要均作出了专项安排。对计划外资源，注意先弥补计划分配的

不足。对当年追加的未列入计划的重点项目的需要，采取设立专项等措施加以

保证。 年，由于将计划内分配的物资资源构成由过去的国家分配、地方

进口、地方留用和协作串换四部分组成调整为国家分配、地方进口、地方留用

三部分组成，可供分配的资源进一步压缩，北京市物资局再次对计划分配的原

则作了调整：凡国家指令性计划指定给重点生产建设单位的物资如数分配；国

家分配的其余物资和北京市自行组织的物资，主要用于保证北京市重点生产建

设的需要；各区、县、局（总公司）其它生产建设所需物资，按 年分配

水平安排，不足部分由各单位从市场解决。

调整放开计划价格，实行计划内外两种物资价格的双轨制

在计划经济时期，绝大部分生产资料价格都是由国务院物价主管部门和地

方各级物价部门，以具有法律权威的计划形式确定。规定物资部门供应的物

资，实行“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作价原则，即在全国统一出厂价的基础上

加流通费用作为供应价。经营各类物资的收费标准由各级物价主管部门批准。

这种计划价格体制是高度集中的物资流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保

证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但不能发挥价格对生产和流通的调 年节作用。从

开始，北京市物价局、北京市物资局根据国务院物价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对

物资作价原则和收费标准逐步进行了改革。 年前，这种改革主要是以

“调”为主，上调了煤炭、木材、生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将物资部门实行的

“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作价原则改为“合理计费，合理盈利”。同时对部分

产品 年以后，价格改革进入以“放”为主的阶段。实行了指导性价格。

月，年 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联合发出《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

年对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取消了 企业自销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只可浮动

的规定，允许企业按稍低于当地市场行情的价格出售自销产品。物资部门

经营的非计划分配物资也按这一原则作价。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北京市的

生产资料价格体系中就形成了计划内外物资两种价格双轨并存的基本格局。价

格双轨制作为一种变通体制，虽然有利于实现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相对平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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